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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昆地网[2021]挂字 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39 号）、《江苏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规则》、《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超过市场指导价报

价规则》、《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实施

意见》（苏府〔2016〕119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的意见》（苏府〔2016〕150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

全市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充意见》（苏府〔2019〕

38 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工作意见》（苏府〔2019〕61 号），经昆山市人民政府批准，

由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以下地块进行公开网上挂牌出

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概况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土地面积

(M2) 
用途 

出让年限

（年） 
容积率 

起始总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加价幅度

（万元） 

1 
开发区景王路北

侧、富春江路西侧 
91470.6 商住 40、70 2.0-2.3 218843 65654 800 

（地块具体详见特别说明） 

二、出让土地受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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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根据江苏省信用办《关于对国家下发的严重失信企业实

施联合惩戒工作的通知》（苏信用办〔2016〕73 号）要求，

限制严重失信企业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活

动。 

竞买人、竞买人直接绝对控股的子公司不得参与同一地

块竞买；由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绝对控股的公

司不得参与同一地块竞买。在提交网上竞买申请时，所有竞

买人均须同步提供书面承诺。以个人名义报名的，须成立全

资子公司后开发该地块。 

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及土地出让金须为竞买人自有资

金，在竞得资格审查时提交书面承诺。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竞买人，经认定构成违规参与竞买

的，将认定其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失信行为

人，禁止其在失信行为发生后三年内参加昆山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竞价出让活动。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构成违规

参与竞买的竞得人，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权取消其竞

得资格，所支付的全部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保留要求其赔偿

该地块组织网上挂牌出让支出的全部费用的权利。 

三、出让土地有关事项 

（一）土地出让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采取在互联网上

交易的方式进行，意向竞买人应持 CA 证书通过昆山市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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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

参与网上挂牌竞买。竞买人请仔细阅读“网上交易系统”的

“系统帮助”。 

CA 证书办理地点在苏州市虎丘区邓尉路 9 号润捷广场 1

幢 9 楼 905 室、苏州市工业园区旺墩路 168 号苏州工业园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大厅（联系电话：0512-68701110、

68703189）。 

昆地网（2021）挂字 5 号公告地块设定市场指导价，网

上竞价超过土地出让市场指导价时按《土地使用权网上竞价

超过市场指导价报价规则》执行。 

（二）土地出让流程 

1.公告：本出让公告发布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告发布后，意向竞买人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

下载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2.正式报名：公告期满后进入挂牌期，挂牌期不少于 10

天。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 9：00 起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6:00 止持 CA 证书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在网上交易系统确定的银行中选择一家银行按时足额

缴纳竞买保证金。如竞买人持外币缴纳保证金，须与昆山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外汇保证金托管及结算协议，账户信

息详见托管协议。具体联系：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务

科 0512-57376609。 

竞买人缴纳保证金到账后，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赋予其取

得竞买资格（保证金到账时间以网上交易系统接收银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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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准）。竞买人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对挂牌文件及地块

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3.自由报价：网上交易系统开通竞买资格后，竞买人可

进行自由报价，自由报价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00。竞买报价所报价格必须高于最新挂牌价格，每次报价

应在当前最高报价基础上递增 1 至 5 倍的加价幅度。网上交

易系统报价一经确认后，不得变更或者撤销，允许多次报价。 

对设定市场指导价的地块，在网上挂牌自由报价阶段，

网上报价超过市场指导价的 10%以上(即超过网上竞价中止

价格)的，所有超过网上竞价中止价格的报价均为无效报价。

在该地块限时竞价开始时点，竞买方式直接转为网上一次报

价。 

4.限时竞价：本次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上

午 10:00。挂牌截止前一小时，停止更新挂牌价格，停止更新

时最高报价作为限时竞价起报价。地块在挂牌截止后进入限

时竞价程序。如有 2 位及以上竞买人报名地块，无论竞买人

在自由报价期间是否报价，均可参加限时竞价。限时竞价两

次报价时间间隔不超过 4 分钟，若 4 分钟内无价格更新，报

价最高者即为竞得人。 

本次公告地块限时竞价开始时间如下： 

4 月 23 日 10:00 昆地网[2021]挂字 5 号地块 

对设定市场指导价的地块，在网上挂牌限时竞价阶段，

网上报价超过网上竞价中止价格的，所有超过网上竞价中止

价格的报价均为无效报价。限时竞价中止后，竞买方式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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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一次报价。 

5、一次报价：所有取得公告地块网上竞价资格的竞买人

均可参加该地块一次报价。出让人在限时竞价开始后（或在

限时竞价中止后）10 分钟内开通一次报价功能并发布开通的

提示信息。一次报价功能开通时点即为一次报价起始时间（以

服务器时间为准），一次报价起止时间为 10 分钟。前 5 分钟

为一次报价资格确认阶段，后 5 分钟为竞买人报价阶段。竞

买人报价在出让人公布的一次报价总额有效区间范围内，进

行一次报价。在规定时间内未报价的，视同放弃报价资格。

以一次报价中最接近所有一次报价平均价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以其所报价格确定为地块竞得价格。（详见《土地使用权

网上竞价超过市场指导价报价规则》） 

本次公告设置市场指导价及一次报价有效区间如下： 

地块编号 
市场指导总价 

（万元） 

网上竞价中止价格 

（万元） 

一次报价有效区间 

（万元） 

1 226801 249481 249481 251670 

6.成交通知与成交确认：网上挂牌出让成交后，网上交

易系统自行向竞得人生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成交通知书》。竞得人应在竞得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持成

交通知书、报名材料原件及有效证件原件、复印件提交出让

人（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竞买资格审查。审查通

过后，竞得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须现场与出让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对未

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在网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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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竞价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凭票据申请退还，保证金不计利

息。（保证金咨询电话：0512-57392991） 

7.签订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签订后，竞得人须与属

地政府签订《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并向属地政府提交履约保

函。竞得人须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凭

《成交确认书》、《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履约保函复印件等资

料到与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缴付出让金总额的 30%作为出让金定金（包括已付

的保证金）。竞得人不按照规定时间签订出让合同的，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无条件没收竞买保证金，并取消成交资格。 

（三）特别说明：（包括销售约定、环保要求、建设要求

等） 

1.按照《昆开规新地设（2021）01 号》规划设计技术要

点执行。该地块住宅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大于项目总计容建筑

面积的 80%，住宅户数不得超过 1400 套；商业计容建筑面积

不得小于 2 万平方米，须全部自持运营；服务型公寓（非住

宅）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1.5 万平方米，须同步配建停车

位和全装修，经验收合格后，由开发区管委会指定单位回购，

用作人才公寓使用，回购价格 8500 元/m2。 

2.按照《昆住建 2021004 号》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该

地块住宅全装修成品住房应达到 100%，满足全装修房交付标

准，住宅、服务型公寓（非住宅）装修标准不低于 1500 元/m2。

商业须每层统一设置公共卫生间，商业公共区域须全装修交

付，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审计。  

3.商住项目须同步开工，在商业、服务型公寓（非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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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交付前，住宅销售比例不得超过其规划户数的 80%。 

4.竞得人须配建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 800 平方米的社区

用房，建议于居住组团外侧，结合商业同步配件，同步配建

停车位，经验收合格后产权无偿移交开发区管委会相关部门，

竞得人须配合办理相关权证并承担相应税费。 

5.竞得人须按照规划设计技术要点要求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作为地表配套使用的，视同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取

得，用途为车库、配套设备用房。 

6.竞得人须在成交确认后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发展

监管协议，凭监管协议与我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7.本次出让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

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详细规划中相应地

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江苏省城乡

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

58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关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

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苏自然资党组发

〔2019〕94）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有关规定。 

（四）其他要求 

1.本次公告地块的居住区规划设计参照住建部《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执行。 

2.本次公告地块不得建设带有私家花园的低层独立式住

宅的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五）土地交付及时间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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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

号 
交地时间 开竣工时间要求 

配套基础设施

情况 
出让价款交付时间 

1 

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后 3

个月内交地 

交地后 9个月开工 

开工后 36个月内竣

工 

基础设施达

“三通”， 地

面建筑物拆除。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支付

土地出让金的 30%，第一

个月内支付土地出让金的

70%。 

在合同约定的交地期限内，属地政府向竞得人发出土地

交接通知。竞得人应当实地踏勘土地现状，对照本挂牌公告

约定的交付条件，与属地政府签订地块交接书。地块交接书

一经签订，视为竞得人对本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全部接受，

今后不得以土地交付为由拒绝履行土地出让合同。如竞得人

自交地期限截止之日起七天内未主动办理土地交接手续，且

未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作在该截止日已接受该地块，此后对

该地块的一切风险、责任均由竞得人承担。 

出让人承诺的地块周围其余基础设施通达条件，地块内

管线和绿化树木迁移，均不作为土地交付和按时缴纳土地出

让金的前置条件，具体实施的时间双方另行协商。 

 四、咨询及资料索取 

（一）网上挂牌出让咨询及资料索取 

意向竞买人或申请人如对网上挂牌出让操作方式和流程

需作咨询和辅导的、需现场索取相关资料的，请与昆山市土

地交易中心联系，地址：昆山市同丰西路 188 号，联系电话：

0512-57319056。 

（二）出让地块情况咨询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地块的其他事项详见《昆山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 

网上挂牌出让地块和相关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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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向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也可根据公告地块位置

向所在区镇分局所进行咨询，联系电话：开发区分局

0512-57327113。 

中国昆山网址：http://www.ks.gov.cn/ggzyjy。  

昆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221.224.76.18:8120。 

特此公告！ 

 

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3 月 24 日 


